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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第 14屆全國泰雅族運動會暨傳統技藝競賽活動 

傳統路跑 技術手冊 
競賽資訊： 

   一、比賽日期：115年 6月 4日（星期四）。 

   二、比賽地點：新竹縣尖石鄉綜合體育場。 

   三、比賽組別：少年男子組、少年女子組。 

                 青少年男子組、青少年女子組。 

                 社會男子組、社會女子組。 

   四、比賽項目：個人賽、團體賽。  

   五、戶籍規定：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   六、年齡限制： 

⚫ 少年組(男子組、女子組) 

                 限民國 102年 09月 01日(含)以後出生者。  

⚫ 青少年組(男子組、女子組) 

                 限民國 99年 09月 01日至 102年 08月 31日。 

⚫ 社會組(男子組、女子組) 

                 限民國 99年 08月 31日以前出生者。 

   七、註冊人數：各單位各組限註冊一隊，每隊註冊選手人數最多 6人，隊職 

                 員 2名(教練 1名、領隊或管理 1名)。  

   八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田徑規則，如規則解 

                 釋有爭議，以英文版為準。若規則無明文，則以審判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  

九、 比賽距離： 

⚫ 少年組約 3公里 

⚫ 青少年組約 6公里 

⚫ 社會組約 10公里。 

   十、比賽細則： 

    (一)參賽選手須於 115年 6月 4日上午 05:30前到檢錄處辦理報到及檢錄， 

         06:00準時鳴槍起跑。  

    (二)選手通過折返點時需取信物，無信物者不列入成績計算。比賽進行過程 

        中要依照大會裁判之引導且不得有惡意阻檔或包夾之情形，違者取消該 

        單位全隊比賽資格。 

    (三)各組錄取名次： 

 各組個人成績取前六名(前六名積分:7、5、4、3、2、1)。 

 各組團體成績取前四名(前四名積分:5、3、2、1)團體成績

以各參賽單位最佳成績之 4名選手，計時成績加總計算。

完成比賽未達 4人時，則該組該隊不計算團體成績。(團體

錦標計時成績如相同時，以該隊最佳選手獲得名次優先。) 

    (四)起跑及關門時間：6點準時起跑，8點關門（比賽關門時間 120分），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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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則不列入成績計算。 

組別 檢錄時間 起跑時間 關門時間 備註 

社會組 05:30 06:00 07:00  

青少年組 05:40 06:10 07:10  

少年組 05:50 06:20 07:20  

 
  十二、管理資訊： 

(一)  競賽管理：在 115年全國泰雅族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， 

   由尖石鄉公所及大會競賽組共同負責各項執行工作。 

(二)  裁判人員聘任：裁判長及裁判人員由承辦單位遴派。          

  十三、會議  

(一) 技術會議：115年 6月 2日(星期二)10:30，於尖石鄉公所 4樓會議

室舉行。  

(二) 裁判會議：115年 6月 2日(星期二)10:30，於尖石鄉公所 4樓會議

室舉行。  

  十四、獎勵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。 

  十五、申訴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規定辦理。 

  十六、罰則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五條規定辦理。 
 


